
 

南京工程学院外语系年终分配条例（2011 版） 

一、津贴档次 

讲师及以下职称津贴原则上参照原先人事处文件，对于各项积分满足基本分，

教学测评排名前 20%且科研积分同岗位排名第一者，岗位津贴分别上调一个级别。

副教授岗位津贴实行动态上下浮动，一、二、档划定比例为 2：8，主要根据科研

积分排定，一档副教授须受聘现岗位两年以上，各项积分连续两年均满足基本分，

教学测评排名前 40%；续聘教师原则上二档；当年被聘副教授教师直接定为三档；

连续两年科研分不满基本分的副教授定为三档；副教授各项积分满足基本分，教

学测评排名前 30%且科研积分排名第一者，岗位津贴上调一个级别。教授岗位津

贴按学校拨付额度实发。 

 

二、工作量计算 

（一）编制工作量 

公外：学院下达任务总量/（学院额定外语专任教师人数-4） 

英专：外语系公外编制工作量-（2×公外编制工作量/英专教师人数） 

注：1）如因外语系工作需要，由外语系安排，承担两门以上教学任务的教

师，工作量可适当减免，但所有减免总量不得超过一个公外编制工作量； 



2）距退休年龄五年之内的教师（男教师 55 岁，女教师 50 岁）确因身体原

因，由医院开具证明，工作量可适当减免（10%以内）；孕产期女教师如提前一学

期书面申请,当年工作量要求也可适当放宽(减免 20%以内），但所减免工作量在第

二年必须补齐。以上减免总量不超过一个公外编制工作量，并首先保证孕产期女

教师。 

3）担任教务处教学任务书之外由外语系统一安排并负责支付酬金的培训、

重修等其他课程的教师，可申请将该部分课程工作量转为编制工作量，转换系数

为所担任课程单位酬金/本人职称对应外聘教师单位酬金。 

4）英语专业毕业论文指导工作量为 15 个单位工作量/生；毕业实习 1 个工

作量/生。 

5）英语专业编制工作量和公外编制工作量相差原则上不超过 50 课时。 

（二）工作量系数 

课型系数 

1）非教改班大学英语  1 

2）专业基础课(含选修课）小班 1.1  合班 1 

3）专业方向课(含选修课）小班 1.2  合班 1.1 

4）公外教改班读写   1.2 

5）公外教改听说班/英专教改课程  1.4 

6）特殊课型按约定执行 

书面作业系数 

1）写作   1.5 

2）其他有作业要求的课程    1.1 



人数系数 

1）公外 60 人以下英专 35 人以下   1 

2）公外 60 人以上英专 35 人以上每一人加 0.01 

重复班系数   0.8 

（三）工作量减免 

经外语系和学校批复的学历进修、孕产假教师工作量减免根据学院相关文件

执行。外语系双肩挑教师、教研室主任工作量减免按照相关文件执行。 

（四）工作量不足 

若教师工作量不足，不足部分从其津贴中扣除。公式如下：不足工作量×本

人职称对应外聘教师单位酬金×0.9；其他工作人员病假等原因离岗按学院相关文

件执行 

 

三、科研扣款 

外语系教师分为教学型和教学科研型，教师可自主申请（每两年申请一次）。

教学科研型教师如科研达不到《外语系教师积分条例》中规定的科研基本分，将

按照以下比例扣发岗位业绩津贴：[1-实际科研工作量/科研基本分]×12%。科研

分两年一考核，扣款两年执行一次。教学型教师编制工作量较教学科研型教师上

浮标准为：教授 30%；副教授 20%；讲师 15%；助教及以下 10%。 

 

四、积分调节奖 

外语系教师积分奖金源于学校下达的校调节奖：教学积分奖+获奖积分奖+

集体活动积分奖+科研奖励（依据《南京工程学院外语系科研奖励办法》）。 



五、基本步骤 

1、统计各位教师基本数据，教师填写当年业绩档案表； 

2、外语系理财小组召开会议，确定年度分配方案； 

3、确定每位老师积分奖金额度； 

4、初步确定每位老师最终获得的总金额并公示 24 小时； 

5、答疑（4 小时）； 

6、上报人事处。 

 

 

备注： 

1、特殊情况由外语系党政联席会议决定 

2、本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在外语系党政联席扩大会 

3、如因个人资料提供不及时或个人核对不及时的，责任自负 

4.如学校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外语系党政联席会可调整该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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